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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增加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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增加事项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。

 本次增加预计的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需要，符合公司实际经

营情况，按照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原则开展，遵循公允价格作为定价原则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且不会

影响公司独立性，不会对关联人形成较大的依赖。

一、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

(一)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

公司分别于2025年12月10日、2025年12月2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

议、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，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

计的议案》,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额度不超过50,806.00万元。详见公

司于2025年12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

《五洲新春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5-096）

公司于2026年2月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增加

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》，关联董事张峰、王学勇、俞越蕾回避表

决，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，同意增加公司本年度预计发生的

日常关联交易额度7,030万元。该议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26年第一

次专门会议和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审议，公司全体独立

董事和审计委员会委员认为，公司增加本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符
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new/disclosure/detail?plate=sse&orgId=9900027666&stockCode=603667&announcementId=1224865354&announcementTime=2025-12-11


合《公司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规定，公司与关联方之

间发生的交易基于公司生产经营需要，交易定价公平、合理，日常关联交易额

度的预计符合交易双方业务发展需求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

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，也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影响，符合公司的长远发

展规划。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。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，关联股东需在股东会上对该议案回避表

决。

（二）本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

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

本次增

加前预

计金额

本次预

计金额

（万

元）

本次增加后

2026 年关联

交易预计金

额（万元）

本次增加关联

交易预计金额

的原因

中浙高铁轴承

有限公司

向关联方采购商品、

设备或接受劳务
/ 1,000 1,000 新认定关联方

后对相关业务

进行预计向关联方销售商品 / 6,000 6,000
丁明华（大连

五洲勤大轴承

有限公司之少

数股东）及其

控制的企业

向关联方出租资产 / 30 30 闲置场地出租

小计 / 7,030 7,030 /

二、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

（一）关联方及关联关系介绍

1、中浙高铁轴承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浙高铁”）

企业性质：地方国有企业

住所：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浙江龙游经济开发区永泰路 33 号

法定代表人：郑波

注册资本：25000.0000 万人民币

主营业务：专用特种轴承和其他轴承的研发、制造、销售。

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，总资产：36,716.03 万元；净资产：30,095.95 万

元；2025 年 1-9 月，营业收入 3,981.22 万元；净利润：-10,766.82 万元(2025



年 1-9 月数据未经审计)。

2、丁明华及其控制的企业

丁明华先生持有公司控股子公司大连五洲勤大轴承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五洲勤大”）30%股权，丁明华先生为公司关联自然人，丁明华控制的企业为

公司关联方。

2026 年度，为提高公司闲置土地使用效率，拟出租给丁明华先生控制的公

司使用，租赁时间按租赁合同确定，租赁费用将按照统一标准收取。

（二）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

1、公司董事俞越蕾女士担任中浙高铁的董事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

上市规则》规定，中浙高铁为公司关联方。

2、丁明华先生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大连五洲勤大轴承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五洲勤大”）之少数股东，持有五洲勤大 30%的自然人，丁明华先生及其控

制的企业为公司关联方。

三、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

本次新增关联交易主要是向关联方销售商品、采购商品、设备或服务以及

厂房土地租赁,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基于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需

要，交易双方遵循客观公正、平等自愿、互惠互利的原则交易，交易价格参考

市场公允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，并依据双方业务发展情况，签署具体执行合同。

四、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

本次增加公司与关联方 2026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

所需，是公司与关联方之间正常、合法的经济行为，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经营

促进公司发展。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是综合考虑市场价格、服务成本

和合理利润等因素，由双方协商确定，定价原则合理、公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

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

本次增加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，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，也不存在公

司对关联方存在依赖的情形。



特此公告。

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6年2月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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